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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TFG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2）

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公佈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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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五 414,786 8,160

銷售成本 (390,998) (1,542)
  

毛利 23,788 6,6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六 1,953 3,027

銷售開支 (550) (4,475)

行政及其他開支 (48,170) (49,94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八 222,171 –

撥回應收貿易賬項減值 – 2,232

財務費用 七 (38,709) (67,230)
  

除稅前溢利╱（虧損） 九 160,483 (109,771)

所得稅開支 十 (150) (504)
  

期內溢利╱（虧損） 160,333 (110,275)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65,836 (107,121)

 非控股權益 (5,503) (3,154)
  

160,333 (110,275)
  

港仙 港仙

每股溢利╱（虧損） 十一
 — 基本 2.39 (1.54)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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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虧損） 160,333 (110,275)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457 2,81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1,457 2,81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61,790 (107,462)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5,967 (104,580)

 非控股權益 (4,177) (2,882)
  

161,790 (10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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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5,879 199,495

使用權資產 46,743 48,336

發展中物業 十二 1,491,819 1,549,801

授權 7,370 8,32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31,811 1,805,961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十三 1,400,643 1,828,965

應收貿易賬項 十四 59 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252,359 294,445

受限制銀行結餘 289,484 439,90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8,436 46,669
  

1,990,981 2,610,04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 175,007
  

流動資產總值 1,990,981 2,785,052
  

資產總值 3,722,792 4,5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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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
 及應繳費用 十五 506,673 658,450
合約負債 十六 1,551,211 1,974,80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十七 2,049 2,142
貸款及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486,468 785,245

  

2,546,401 3,420,643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
 資產直接有關的負債 – 50,340

  

流動負債總額 2,546,401 3,470,983
  

流動負債淨值 (555,420) (685,9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76,391 1,120,030
  

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貸 — 於一年後到期 944,947 948,911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十八 350 40,747
應付承兌票據 十九 108,030 107,827
長期租賃負債 186 507
遞延稅項負債 144,932 145,23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98,445 1,243,231
  

負債淨值 (22,054) (123,201)
  

股本 二十 69,464 69,464
儲備 (66,737) (233,0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727 (163,569)
非控股權益 (24,781) 40,368

  

權益總額 (22,054) (12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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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公司資料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
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Whitehall House, 

238 Nor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2,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九龍長
沙灣道788號羅氏商業廣場1301至1302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於期內，本集團的業務主要包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酒店業務。

二、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用於下文附註三所
披露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惟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則除外。除另有列明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呈
列，所有數值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

於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合理地預期本集團有充足資源在可見未
來持續經營業務。因此，董事已就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繼續採用持續經營業務會
計基準。



– 7 –

三、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基準編製，並應用與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
表相同的會計政策，惟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
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相關者除外。應用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此等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並不重大。

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作出的重大判
斷以及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與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於本集團的本會
計期間首次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參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繁重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

年度改進

應用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
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提前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
預期應用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
造成重大影響。

四、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可呈報分部，以就本集團之組成部分提
交內部報告供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便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表現。現
有以下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物業發展業務：物業發展及提供配套服務，當中包括代理及會所營運服務；

(b) 酒店業務：向酒店營運商分授特許權及相關酒店管理活動；及

(c) 其他業務：買賣保健產品。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作出決定及評估表現。分
部業績指在未計及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未分配其他收入、未分配公司開支（包括
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及財務費用之情況下之除稅前溢利或虧損。此乃就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及董事會進行匯報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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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酒店業務 其他 總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客戶合約收入
— 於時間點確認 408,151 454 – – – 258 408,151 712
— 隨時間確認 4,177 259 2,458 7,189 – – 6,635 7,448        

分部收入總額 412,328 713 2,458 7,189 – 258 414,786 8,160
        

分部虧損 (6,851) (33,929) (12,233) (1,743) – (1,608) (19,084) (37,280)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644 642

 其他收入 707 777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22,171 –

 其他未分配開支 (5,246) (6,680)

 財務費用 (38,709) (67,230)  

除稅前虧損 160,483 (109,771)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分部
間銷售。

區域資料

本集團於一個主要區域地區經營業務 — 中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中國 414,786 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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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貢獻本集團10%以上總收益客戶之收益

來自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之單一客戶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甲 – 6,829
  

五、 收益

收益指來自銷售待售物業、銷售保健產品及分授經營權之收入以及物業代理收入
之總和，有關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待售物業 408,151 454

銷售保健產品 – 258

授權收入 2,458 7,189

物業代理收入 4,177 259
  

414,786 8,160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確認收益：
 — 時間點 408,151 712

 — 隨時間 6,635 7,448
  

414,786 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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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644 642
政府補助 80 –
租金收入 626 1,336
其他 603 1,049

  

1,953 3,027
  

七、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貸款及借貸 36,978 76,251
 應付董事款項 1,675 1,675
 承兌票據 5,050 5,045
 租賃負債 53 –

  

43,756 82,971
減：就發展中物業資本化之金額 (5,047) (15,741)

  

38,709 67,230
  

借貸成本已按介乎8.8%至13%（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介乎8.8%至
13%）的年利率資本化。

八、 出售附屬公司

出售Ceneric Properties Limited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該協議」），據此，本公司
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出售公司」），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統 稱「出 售 集 團」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出 售 事 項」），代 價 為 港 幣
282,000,000元（「代價」）。買方之唯一董事為楊立君先生（「楊先生」），彼間接持有買方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楊先生亦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出售事項亦構成本公司之關
連交易。出售事項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
會上批准，並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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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出售集團於出售日期的資產及負債：

二零二二年
五月二十日
港幣千元

固定資產 1

投資物業 10,921

已抵押銀行結餘 1,056

待售物業 1,312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43,132

應收賬款 364

其他應收債項、已付按金及預付款項 17

發展中物業 67,140

銀行現金 28,413

其他應付賬項 (772)

應計負債 (1,117)

遞延稅項負債 (1,561)
 

148,906

非控股權益 (47,191)
 

所出售資產淨值 101,715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已收╱應收代價 282,000

豁免應付出售集團之貸款 43,132

專業費用付款 (1,246)

所出售資產淨值 (101,71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222,171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282,000

減：所出售銀行結餘及現金 (28,413)
 

253,587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出 售 集 團 貢 獻 本 集 團 收 益 約 為 港 幣
11,525,000元及除稅前溢利約為港幣9,528,000元，亦為本集團帶來現金流出淨額約為
港幣10,0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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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成本
 出售物業之成本 388,220 143
 出售存貨之成本 – 406
 授權攤銷 942 942
 物業代理服務費 1,836 51

390,998 1,5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829 10,3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283 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8 123
短期租賃之租金開支 117 2,025
核數師酬金 132 16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 10,150 10,146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07 67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9,347 (2,750)

  

十、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開支
 中國企業所得稅
 — 年內撥備 (350) (704)
 — 上一年度撥備不足 – –

  

(350) (704)
遞延稅項抵免 200 200

  

所得稅開支 (150) (504)
  

由於本集團於兩段呈報期間均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按集團實體在中國之溢利2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5%）計算。



– 13 –

十一、 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合共港幣165,836,000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07,12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6,946,350,040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946,350,04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
故未有呈列該兩段期間的每股攤薄溢利╱（虧損）。

十二、 發展中物業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發展中物業（按成本） 1,491,819 1,549,801
  

有關物業位於中國珠海市橫琴區及斗門區。

十三、 待售物業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待售物業
— 已落成 – –
— 發展中 1,400,643 1,828,965

  

1,400,643 1,82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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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應收貿易賬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項總額 100,006 94,965

已確認減值虧損 (99,947 (94,904)
  

59 61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授出之信貸期為30天。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貿易賬項（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後）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59 61

一至三個月 – –

四至十二個月 – –
  

59 61
  

就應收貿易賬項確認之減值虧損變動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期╱年初 94,904 91,873
  

已確認減值虧損淨額 – –

匯兌調整 5,043 3,031
  

於期╱年末 99,947 9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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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發展開支之應付貿易賬項（附註 a） 149,617 275,204

應付增值稅 143,813 140,343

應付利息 90,892 92,355

租賃負債 576 54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121,775 150,006
  

506,673 658,450
  

附註：

(a)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物業開發開支之應付貿易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56,074 143,020

一至三個月 93,543 132,184
  

149,617 275,204
  

十六、 合約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銷售物業之預付款 1,551,211 1,974,806
  

本集團根據於物業銷售合約所訂明的發票時間表自客戶收取付款。付款一般於履
行銷售合約項下責任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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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十八、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償還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一年內 – –

 — 多於一年但不超過兩年期間內 350 40,747

 — 多於兩年但不超過五年期間內 – –
  

350 40,747
  

為報告目的進行分析：
 — 流動負債 – –

 — 非流動負債 350 40,747
  

350 40,747
  

應付一名董事（楊立君先生）款項為無抵押，年利率為13%（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介乎9%至13%的年利率）。

十九、 應付承兌票據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承兌票據
 —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08,030 107,827

 —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 –
  

108,030 10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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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100,00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946,350,040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946,350,04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69,464 69,464

  

二十一、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
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二十二、 項目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涉及物業發展開支及收購用作發展之土地之
已訂約但未撥備之尚未償還承擔約港幣829,212,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832,008,000元）。

二十三、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
本承擔。

二十四、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或然負債合共港幣355,100,000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65,046,000元），涉及向銀行作出回購擔保，以獲得該等銀行
向本集團物業買家提供按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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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約為港幣414,800,000元，
二零二一年同期則為港幣8,200,000元。本集團收益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期
內向物業買家交付已竣工物業後確認收入。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溢利約港
幣160,500,000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港幣109,800,000元。有關溢
利主要由於（其中包括）確認出售附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完成）產生
之一次性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港幣
165,800,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之虧損則為港幣107,100,000元。

物業發展分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發展分部之收益約為港幣
412,300,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則為港幣700,000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發展分部虧損為港幣6,900,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
之虧損則為港幣33,900,000元。虧損是由於大部份物業處於建築階段，收
益不能被確認，直至竣工物業將於2022年上半年開始交付予物業買家。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手頭有三個發展中項目，
即分別位於橫琴之德國城項目、位於成都之富元君庭項目及位於斗門之
富元廣場項目。

德國城項目持有一幅總建築面積約145,176平方米之地塊，其中49,999平方
米可供出售。該地塊位於中國珠海市橫琴新區，指定發展為研究及商業
綜合項目。德國城項目之預售活動已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展開。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德國城項目已實現銷售合約額佔其可供出售總
面積之54.8%。預期該項目之建設工程將於二零二二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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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元君庭項目持有兩幅總建築面積約120,500平方米之地塊，其中85,102平
方米可供出售。該地塊位於中國成都市郫都區安德鎮，指定開發為住宅
及商業綜合項目。富元君庭項目之預售活動已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展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富元君庭項目一期及二期已實現銷售合約
額佔其可供出售總面積分別98.5%及45.2%。一期之建設工程已完成，已竣
工物業自二零二二年五月起交付予買家。二期之建設工程預期將於二零
二二年底前完成。

富元廣場項目持有一幅總建築面積約197,391平方米之地塊，其中61,654平
方米可供出售。該地塊位於中國珠海市斗門區，指定發展為包括辦公大樓、
五星級標準酒店及附設地庫停車場之購物中心之商業綜合項目。富元廣
場項目之預售活動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展開。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富元廣場項目已實現銷售合約額佔其可供出售總面積之59.2%。該項目之
建設工程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起至二零二四年期間完成。

本集團正致力加速物業預售進度。

酒店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酒店業務分部錄得轉授經營權收
益港幣2,500,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則為港幣7,200,000元。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虧損達港幣12,200,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
之虧損則為港幣1,700,000元。虧損主要源自期內產生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及財務費用。

區域分部

期內，本集團並無來自香港之收益，而來自中國其他地區之收益主要與
酒店業務及物業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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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該協議」），據此，
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出售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出售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出
售事項」），代價為港幣282,000,000元（「代價」）。買方之唯一董事為楊立君
先生（「楊先生」），彼間接持有買方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楊先生亦為本公司
控股股東、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買方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出售事項亦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出售事
項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
准，並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完成。

財務狀況回顧

概覽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非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發展中物業、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使 用 權 資 產 及 授 權）合 共 港 幣1,731,800,000元，於 二 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1,806,000,000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之流動資產為港幣1,991,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港幣2,785,100,000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為港幣2,546,400,000

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3,471,000,000元。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之非流動負債為港幣1,198,4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港幣1,243,200,000元。流動負債減少主要由於 (1)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集團將已竣工物業交付予物業買家後確認收益，令合約負債減少，
以及 (2)償還於一年內到期之貸款及借貸。本集團負債淨額由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123,200,000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的港幣22,100,000元。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已大幅改善。

股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總額為港幣1,539,800,000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82,700,000元），當中包括來自財務機構
之借貸約港幣392,4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13,300,000

元）、來自獨立第三方之借貸港幣974,8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256,700,000元）、應付承兌票據港幣108,0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07,800,000元）、應付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港幣64,200,000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4,200,000元）及應付一名董事款項港
幣4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0,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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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虧絀港幣22,100,000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虧絀港幣123,200,000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並未呈列（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未呈列）。資產負債比率乃按照本集團計息借貸總額
除以權益總額為基準計算。資產負債比率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
於二零二零年收購富元廣場項目及物業發展項目撥資而借入大量計息借
貸所致。

作為財政管理之一部分，本集團集中處理本集團所有營運之資金。本集
團之外匯風險主要涉及人民幣（來自其酒店業務，銷售於中山市之物業單
位及位於中國之其他物業發展項目）。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項目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已訂約但並無撥備之物業開發開支
及收購用作發展之土地之尚未償還承擔合共約港幣829,200,000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32,0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港幣355,100,000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65,000,000元）。該等或然負債主要涉及向
銀行作出回購擔保，以獲得該等銀行向本集團物業買家提供按揭貸款。
董事會認為，倘買家未能支付款項，相關物業將以超過未償還按揭本金
連同應計利息和罰金的價格出售，因此，並無於財務報表內就該等擔保
作出撥備。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港幣231,500,000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46,200,000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其中部分已抵
押 予 一 間 財 務 機 構，作 為 按 揭 貸 款 之 抵 押 品。受 限 制 銀 行 結 餘 港 幣
289,5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39,900,000元）已抵押予
若干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融資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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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及應對措施

於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二零二一年年報」），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
就持續經營之重大不確定性，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告作出不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本集團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為約港幣685,900,000元及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前虧損為約港幣341,100,000元。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董事及管理層已實施若干行動計
劃及措施，以改善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表現。達標詳情包括：

1.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完成一項涉及出售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之交易，產生一次性出售收益約港幣223,200,000元。交易所得款項用
於償還貸款及借款以及應計利息。因此，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 集 團 貸 款 及 借 款 較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減 少 約 港 幣
302,700,000元。

2. 於二零二二年首六個月向物業買家交付已竣工物業後，本集團確認
銷售物業收益約港幣408,200,000元。因此，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 集 團 之 合 約 負 債 較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下 跌 約 港 幣
423,600,000元。

3. 本集團與金融機構及獨立第三方貸款人積極磋商以將貸款及借款延
期並修訂還款時間。至今，已與第三方貸款人協定延長若干貸款及借
款之到期日。

4. 本集團已制定計劃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起將已竣工物業交付予物業
買家。

管理層正致力執行所有可能之行動計劃及措施，以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
況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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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之員工總數為120人，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56人。作為本集團人力資源政策之一部分，僱員
根據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等級一般架構，按本身表現獲得報酬。現時，本
集團會繼續推行其整體人力資源培訓及發展計劃，以讓僱員學習所需知識、
技能及經驗，應付現時及未來之要求及挑戰。

展望

展望及計劃

二零二零年初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影響全球經濟，亦為本集團於中
國的物業開發業務帶來不確定性及困難。儘管中國中央政府最近採取有
利於物業市場的穩定政策，然而中國物業買家的購買情緒於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似乎尚未恢復。於二零二二年，本集團的經營環境仍然動盪且挑
戰重重。本集團的未來經營表現難以預測。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物業預售，
以保持業務增長。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並堅守問責及透明度之原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原則及適用守則條文，
惟下文概述之若干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F.2.2

守則條文F.2.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彼亦應邀請審核
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如適用）之主席出席
大會，在該等委員會主席未克出席時邀請另一名委員會成員（或倘該名委
員會成員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任代表）出席大會。該等人士須在股東週
年大會上回答提問。



– 24 –

董事會主席（同時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一 (1)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新冠
病毒疫情及╱或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二零二二年四月股東特別大會」）。然而，審核委員會主席
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席二零二二年四月
股東特別大會以回答提問。

董事會主席（同時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另一 (1)名執行董事、一 (1)名非
執行董事及一 (1)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新冠病毒疫情及╱或其他公務而未
能出席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及股東特別大會（「二零二二年六月股東特別大會」）。然而，薪酬委員會主
席及提名委員會主席（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及二零二二年六月股東特別大會以回答提問。

有關本公司回顧期內之企業管治常規之進一步資料將載於本公司二零
二二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中。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本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對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
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規定標準。

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通過特
別決議案，對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作出若干修訂，以（其中包括）(i)

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三所規定
保障股東之一套14項統一核心準則，該等準則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及 (ii)准許本公司以電子會議或混合會議形式召開股東大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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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業績

董事會已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披露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
定之相關資料，其後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登載。

本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中期業績之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且未經核數師同意。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富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立君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立君先生（主席）及高敬堯先生、非執
行董事王鉅成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凱寧女士、蘇慧琳女士及宋逸
駿先生組成。


